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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五届

四次全会精神，紧扣“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新定位新使命，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

目标，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为基础，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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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多跨协同、统筹推进，数

字赋能、建管并重，统筹整合资源，完善投入机制，提升建设质量，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

代化良田，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坚实

基础。

（二）目标任务。

———到 ２０２５ 年，累计把 １２７４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

农田；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１７５ 万亩。

———到 ２０２７ 年，累计把 １３３９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

农田；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２３３ 万亩。

———到 ２０３０ 年，累计把 １４３６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

农田；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２９７ 万亩。

———到 ２０３５ 年，累计把 １６５２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４５２ 万亩。

二、编制实施方案

以国家批复“三区三线”成果中的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底图，

综合运用遥感监测、图斑核对、实地核查等方式，逐村逐地块开展

调查，全面摸清已建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耕地地力等状况，以及

未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坡度、基础设施水平等

立地条件，掌握种植利用情况，并上图入库。

以现状调查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农田灌溉发展规划、

耕地保护利用规划、土地综合整治计划等，制定我省实施方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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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根据省级实施方案，结合现状调查，有效衔接相关规划，统筹新

建和改造提升，明确建设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建设周期和布局等，

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落细。

三、统筹推进建设

（一）科学安排建设计划。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

批”的要求，建立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库，把建设任务

落实到具体项目。确定年度实施计划，深化细化项目前期工作，逐

年有序推进建设，并根据永久基本农田变化情况实施动态调整。

明确建设优先序，新建项目原则上在永久基本农田或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内选址，优先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 ３０ 亩以上、坡度在 １５ 度以下且现状属于稳定利用

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优先在建设标准偏低、设施不配套、

工程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粮食产能不达标的已建高标准农田以及

整治优化后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实施改造提升。对暂不符合建设

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可通过布局调整、耕地功能恢复等措施，为

高标准农田建设创造条件。

（二）合理确定建设内容。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根据

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生产特征及生产主要障碍因素，因地制宜确定

建设重点与内容，强化综合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地力水平。

新建高标准农田参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ＧＢ ／ Ｔ３０６００ －

２０２２）、《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

规范（试行）〉的通知》（农办建〔２０２３〕１０ 号）执行，重点开展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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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耕地地力提升工程。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原则，针对性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

（三）着力提高建设质量。优化项目选址，加强实地测绘和现

场踏勘，严格复核地类图斑，禁止在严格管控类耕地、生态保护红

线内区域，退耕还林区，河流、湖泊、水库水面及其保护范围等区域

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强项目初步设计评审，严格规范调整变更。

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

理制、合同管理制，压实项目法人、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规

范开展项目建设。建立健全工程质量抽检机制，严把材料和隐蔽

工程关，确保项目建设质量。按照“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严格

开展项目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交付利

用手续，建档立册并上图入库。

（四）统筹整合建设力量。统筹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复垦、新

垦造耕地、旱改水、耕地功能恢复、大中型灌区建设与现代化改造

等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将项目区内永久基本农田同步建成高标准

农田，并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验收。

（五）扎实开展“多田套合”。深入推进“多田套合”综合整

治，推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空间布

局层层套合。及时把整治优化后的粮食生产功能区、现状属于稳

定利用耕地但未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高标准农田、已完成耕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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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恢复并经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变更为耕地的高标准农田，全部划

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并在重大建设项目占用补划、土地综合整

治项目调整优化时，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与现有高标准农田

相邻的零星永久基本农田，可在符合相关建设标准后按规定调整

为高标准农田。

四、加强管护利用

（一）加强建后管护。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

的原则，明确县乡村和农户、经营主体等层面管护职责。建立健全

日常管护和专项维护相结合的工程管护机制，充分发挥村级组织、

承包经营者、受益农户等在工程管护中的作用，引导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参与农田设施设备日常维护。探索引入保险机制、购买第三

方服务、委托专业机构等市场化方式，构建多元化管护格局。严格

落实“田长制”，将高标准农田纳入各级田长监管范围，迭代升级

“浙农田”“耕地智保”等数字化应用，构建“人防 ＋ 技防”监管机

制，确保建一处、成一处，更好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效益。

（二）严格保护利用。经依法批准占用高标准农田的，要及时

补充，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及时修复或补充水毁灾损的

高标准农田。加强高标准农田生态保护，坚持用养结合，引导合理

耕作，推动生态涵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田园生态改善有机融

合，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利用效率和产出水平。

五、落实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市、县（市、区）政府主体责任，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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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任务落实、资金保障、监督评价和运维管护等工作。完善协同

推进机制，强化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农业农村部门全面履行农田

建设集中统一管理职责，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水利等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做好项目统筹、资金投入、永久基本农

田布局优化、灌溉保障、信息共享等工作，合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

（二）加强试点先行。鼓励工作基础好、建设潜力大的县（市、

区）开展整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集聚要素、创新机制，率先

把区域内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提高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质效，完善建设内容，推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等

“五良”融合，着力打造一批设施齐全、土壤肥沃、科技先进、高产

高效、绿色生态的高标准农田样板区。

（三）加强资金保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投入稳

定增长机制，持续优化财政涉地资金安排，统筹农业农村现代化先

行、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等资金，压实地方投入责任，进一

步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机制，支持符合条

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积极利用政策性金

融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鼓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筹资投劳，参与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运营管理。

（四）加强督导考核。建立健全定期调度、分析研判、通报约

谈、奖优罚劣的任务落实机制，定期开展督导、调度晾晒和年度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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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加强项目日常监管和跟踪指导，强化质量管理，提升建设

成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高标准农田建

设纳入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制度，对完成任务数量多、质

量好、县级财政投入力度大的县（市、区）给予一定奖励。

附件：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计划表

２．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计划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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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１

逐
步
把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全
部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计
划
表

单
位
：
万
亩

地
区

到
２０
２３
年

已
建
成
面
积

２０
２４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２５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２６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２７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３０
年

累
计
数

２０
３５
年

累
计
数

全
省

１１
９７
．５
８

３８
．３
５
１２
３５
．９
３
３８
．３
５
１２
７４
．２
８
３２
．３
５
１３
０６
．６
３
３２
．３
５
１３
３８
．９
８
１４
３６
．２
７

１６
５２
．１
５

杭
州
市

１０
３．
５７

１．
８４

１０
５．
４１

１．
８４

１０
７．
２５

１．
８４

１０
９．
０９

１．
８４

１１
０．
９３

１２
１．
５８

１４
５．
１６

宁
波
市

１３
２．
５１

７．
５５

１４
０．
０６

７．
５５

１４
７．
６１

７．
５５

１５
５．
１６

７．
５５

１６
２．
７１

１７
０．
０６

１８
６．
５４

温
州
市

１４
０．
０６

３．
２５

１４
３．
３１

３．
２５

１４
６．
５６

３．
２５

１４
９．
８１

３．
２５

１５
３．
０６

１６
６．
７１

１９
６．
９４

湖
州
市

８０
．５
３

１．
８５

８２
．３
８

１．
８５

８４
．２
３

１．
８５

８６
．０
８

１．
８５

８７
．９
３

９４
．４
４

１０
８．
８８

嘉
兴
市

１５
４．
２５

６．
８２

１６
１．
０７

６．
８２

１６
７．
８９

０．
８２

１６
８．
７１

０．
８２

１６
９．
５３

１７
６．
１３

１９
０．
７６

绍
兴
市

１２
３．
３７

２．
５１

１２
５．
８８

２．
５１

１２
８．
３９

２．
５１

１３
０．
９０

２．
５１

１３
３．
４１

１４
１．
４５

１５
９．
２８

金
华
市

１３
３．
７９

５．
３９

１３
９．
１８

５．
３９

１４
４．
５７

５．
３９

１４
９．
９６

５．
３９

１５
５．
３５

１６
５．
９１

１８
９．
３７

衢
州
市

９９
．５
５

３．
２５

１０
２．
８０

３．
２５

１０
６．
０５

３．
２５

１０
９．
３０

３．
２５

１１
２．
５５

１２
０．
６５

１３
８．
５３

舟
山
市

９．
８１

０．
４４

１０
．２
５

０．
４４

１０
．６
９

０．
４４

１１
．１
３

０．
４４

１１
．５
７

１２
．５
０

１４
．５
１

台
州
市

１２
４．
４６

４．
３８

１２
８．
８４

４．
３８

１３
３．
２２

４．
３８

１３
７．
６０

４．
３８

１４
１．
９８

１５
１．
２８

１７
１．
９６

丽
水
市

９５
．６
８

１．
０７

９６
．７
５

１．
０７

９７
．８
２

１．
０７

９８
．８
９

１．
０７

９９
．９
６

１１
５．
５６

１５
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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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高
标
准
农
田
改
造
提
升
计
划
表

单
位
：
万
亩

地
区

到
２０
２３
年
已

实
施
改
造

提
升
面
积

２０
２４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２５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２６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２７
年

计
划
数

累
计
数

２０
３０
年

累
计
数

２０
３５
年

累
计
数

全
省

９５
．１
３

３９
．８
０
１３
４．
９３

３９
．８
０
１７
４．
７３

２８
．９
９
２０
３．
７２

２８
．９
９
２３
２．
７１

２９
６．
９４

４５
１．
９４

杭
州
市

９．
２６

４．
６５

１３
．９
１

４．
６５

１８
．５
６

１．
１３

１９
．６
９

１．
１３

２０
．８
２

２４
．２
１

３６
．８
６

宁
波
市

１４
．８
５

１．
７３

１６
．５
８

１．
７３

１８
．３
１

２．
８７

２１
．１
８

２．
８７

２４
．０
５

３２
．６
６

５０
．０
１

温
州
市

６．
６０

５．
０９

１１
．６
９

５．
０９

１６
．７
８

３．
０５

１９
．８
３

３．
０５

２２
．８
８

３２
．０
３

４８
．８
３

湖
州
市

６．
４１

５．
２０

１１
．６
１

５．
２０

１６
．８
１

１．
７５

１８
．５
６

１．
７５

２０
．３
１

２５
．５
６

３８
．８
６

嘉
兴
市

１３
．２
７

４．
２８

１７
．５
５

４．
２８

２１
．８
３

７．
５８

２９
．４
１

７．
５８

３６
．９
９

３６
．９
９

５６
．２
９

绍
兴
市

６．
７５

６．
８２

１３
．５
７

６．
８２

２０
．３
９

２．
９４

２３
．３
３

２．
９４

２６
．２
７

３５
．０
９

５３
．３
９

金
华
市

９．
５０

５．
５１

１５
．０
１

５．
５１

２０
．５
２

２．
２８

２２
．８
０

２．
２８

２５
．０
８

３１
．９
２

４８
．５
２

衢
州
市

８．
５１

２．
９９

１１
．５
０

２．
９９

１４
．４
９

１．
９２

１６
．４
１

１．
９２

１８
．３
３

２４
．０
９

３６
．５
９

舟
山
市

１．
４１

０．
００

１．
４１

０．
００

１．
４１

０．
３２

１．
７３

０．
３２

２．
０５

３．
０１

４．
５１

台
州
市

８．
９７

３．
５３

１２
．５
０

３．
５３

１６
．０
３

２．
１９

１８
．２
２

２．
１９

２０
．４
１

２６
．９
８

４０
．９
８

丽
水
市

９．
６０

０．
００

９．
６０

０．
００

９．
６０

２．
９６

１２
．５
６

２．
９６

１５
．５
２

２４
．４
０

３７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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